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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有關出售白銀交易業務分部的
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告
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出售目標公司，其為上海華通平台營運商的控股公司，而上
海華通平台構成本集團的白銀交易業務分部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
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出售事項的交割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發生。交割後，目標
集團的成員公司不再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，且白銀交易業務分部不再為本集團的營
運分部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白銀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陳萬天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一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陳萬天先生、宋國生先生及柳建東先生；及本公
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宋鴻兵先生、李海濤博士及曾一龍博士。


